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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二十一次会议 
2009年11月4-8日，埃及，迦利卜港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11 

遵约和数据汇报议题 

《蒙特利尔议定书》下设不遵守情事程序 
履行委员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 
2009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埃及，迦利

卜港 
临时议程**项目 3 和 6 

秘书处关于缔约方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

第7条提供的数据的报告 
审议数据报告中提及的其他不遵约问题 

 

缔约方依照《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提供

的资料 

秘书处的报告 

增编 

导言 

1. 本增编载列了秘书处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到 2009 年 10 月 21 日期间收到的

补充资料，用以补充并增订秘书处关于缔约方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

提供的资料的报告（UNEP/OzL.Pro.21/5-UNEP/OzL.Pro/ImpCom/43/2）。履行委

员会将在审议该补充资料后，向缔约方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适当建议。 

                                                      
* UNEP/OzL.Pro.21/1。 
**  UNEP/OzL.Pro.ImpCom/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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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准年数据的汇报状况（第 7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2. 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之后，安道尔按要求提交了各类物质的基准年数据，

因此遵守了《蒙特利尔议定书》第 7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数据汇报义务。 

B. 2008 年度数据汇报要求（第 7 条第 3 款和第 3 款之二）的遵守状况 

3. 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之后，又有 27 个缔约方提交了 2008 年数据，于是已

提交数据的缔约方总数增加到 171 个（其中 128 个为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

方，43 个为非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这些缔约方经计算的生产量和

消费量数据载于本增编附件一。 

4. 以下 22 个尚未汇报 2008 年数据的缔约方在秘书处收到其未提交的数据之

前，可以被视为没有遵守第 7 条第 3 款和第 3 款之二所规定的年度数据汇报义

务：安哥拉、比利时、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布隆迪、佛得角、库克群岛、科特

迪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拉脱维亚、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

国、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瑙鲁、卡塔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

拉伯、塞内加尔、图瓦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瓦努阿图。 

5. 履行委员会将审议这些缔约方的情况，并向缔约方第二十一次会议提出适

当建议。 

C. 2008 年度控制措施的遵守状况 

6. 土库曼斯坦因需要澄清其与甲基溴汇报数据有关的偏离情况而被列于秘书

处报告的表 8，其在 2009 年 9 月 22 日之后已确认 2008 年的消费量为零，并且

所汇报的进口情况与 2009 年有关。 

D. 2008 年所汇报数据的其他详情：销毁数据 

7. 鉴于缔约方就销毁臭氧消耗物质持续进行讨论，秘书处在本增编附件二表

格中列出了不为零的臭氧消耗物质销毁数据，这些数据由第 7 条缔约方提交并

涵盖自 1986 年以来的完整汇报期；首次收到的不为零的销毁数据是 1990 年的

数据。每一缔约方的年度数据以公吨为单位，是当年汇报的所有物质的总数。 

8. 总的来说，附件二所列数据显示，销毁数据的汇报呈逐年上升趋势。1990
年两个非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首次汇报了销毁数据，而在 2008 年 20 个

缔约方汇报了最新销毁数据，包括 4 个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约方。所汇报的

这一时期的数量显示，在范围和时间这两个方面均出现了变动。 

9. 缔约方或愿将此销毁数据与秘书处就管理和销毁臭氧消耗物质库存的供资

机会所作的报告(UNEP/OzL.Pro/Workshop.3/2/Add.1)的附件二中所载列的、关于

用来销毁臭氧消耗物质的已知设施的资料进行比较。 

10. 在对资料进行比较后，可以获得以下结论： 

(a) 一些拥有销毁设施的缔约方从来没有汇报过任何销毁数据； 

(b) 一些未公布拥有销毁设施的缔约方汇报了销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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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干缔约方直到最近才开始汇报销毁数据，尚不清楚这是因为它们

的销毁设施最近才建立起来，还是因为以前年份中未汇报销毁数据。 

11. 缔约方或愿在审议时考虑这些资料。此外，如果缔约方认为收到任何缺失

的销毁数据有助于其开展审议，它们或愿采取与汇报有关甲基溴的检疫和装运

前用途的数据相似的办法，并要求拥有销毁设施的缔约方汇报任何缺失的销毁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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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按年累计的缔约方所汇报的臭氧消耗物质销毁数据（公吨） 

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
的缔约方 按年累计的缔约方所汇报的臭氧消耗物质销毁数据（公吨） 
缔约方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巴西                13.6   10.0 
中国                133.0 105.6 602.4 26.3 
印度       21.0             
墨西哥                   0.7 
大韩民国                  1 108.0 1 970.7 
南非              1.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4   

非按第 5 条第 1 款行事的缔
约方 按年累计的缔约方所汇报的臭氧消耗物质销毁数据（公吨） 
缔约方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澳大利亚    17.9     6.5  6.9 4.5 1.3 0.0 15.1 55.4 324.1 324.1 299.6 
比利时        17.6 38.3  27.0 32.2 151.7 98.1 166.8 128.7 104.8 86.2  
加拿大   15.0 16.0 16.0 11.0       14.2 0.8      
捷克共和国    54.2 384.1 124.3 149.0 171.5 150.0 154.0 75.0 34.0 104.0 50.4 130.3 137.1 106.6 149.2 293.5 
丹麦         39.0 21.0 60.0 41.4  27.9   32.6 22.3 36.5 
芬兰       30.4 9.0 9.0 40.0 71.0 44.5 32.4 32.1 81.2 105.0 131.8 129.1 125.3 
法国   180.0      136.0      9 311.3 4 332.9 10 065.4 9 998.7 12 314.0 
德国    3.0        281.0 6 659.0 6 653.0 7 538.0 7 866.3 6 954.0 10 114.5 4 106.5 
匈牙利              1.3  13.6  14.6 21.0 
列支敦士登         0.2 0.2 0.2 0.5 0.4 0.1 0.1     
荷兰 450.0 160.0 205.0 189.0  1 033.0 1 726.0 1 240.0 1 818.0 1 138.0 1 257.5 2 329.5 1 941.0 3 330.0 452.0 147.6 183.2 115.7 173.5 
挪威         19.0 68.0 52.0 61.3 96.0 77.3 97.7 23.1 31.6 71.2 8.3 
波兰                   17.6 
罗马尼亚                  18.0 43.4 
斯洛伐克                1.9 3.5 5.6 4.8 
西班牙 539.0             750.0  2 016.0 1 907.0 1 577.0 3 497.0 
瑞典                89.0 144.3 164.6 43.2 
瑞士     10.0 10.0 92.4 60.0 60.0 59.6 51.0 114.0 95.0 40.0 30.0 30.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23.2 458.7 4 709.6  
美利坚合众国 36.0   830.0 753.0 5 693.0 7 602.0 4 399.0 3 535.0 2 932.0 2 073.0 1 247.0 1 607.0 1 123.1 1 086.0 893.7 2 207.8 2 260.4 
乌兹别克斯坦               0.3     
                    
欧洲共同体  190.0  15.0  3 348.0 2 966.0 1 736.0 1 243.0 9 535.0 9 839.0 16 876.0 15 963.0 16 608.7 13 147.3 18 171.2 20 965.3 
欧洲共同体所汇报的数据用以填补成员国所汇报数据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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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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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